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長庚大學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勞工健康服務計畫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訂定部門：環保暨安全衛生室 

中華民國 111 年 12月 27日訂定 

規章編號 0F00506 



   

本著作非經著作權人同意，不得轉載、翻印、或轉售。  

 

訂定(修正)紀錄 

民國 111 年 12 月 27 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訂定。 



勞工健康服務計畫 1 111 年 12 月 27 日訂定 

長庚大學勞工健康服務計畫 
民國 111年 12月 27日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通過訂定 

 

一、 法令依據 

依據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》第 9 至 12條、《職業安全衛生法》第 6、20、

21、29 至 31條之規定，訂定長庚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勞工健康服務計

畫(以下簡稱本計畫)。 

二、 目的 

本計畫推動之目的，在於維護本校工作者的安全、健康與福祉，預防

職場健康危害，促進教職員工生理、心理及社會健康。推動教職員工

健康服務，進行健康風險評估與健康管理，採取健康促進措施，以及

職場選工、配工與復工，增進教職員工身心健康，營造健康職場。 

三、 計畫實施對象 

本校全體教職員工。 

四、 計畫實施項目 

(一) 計畫實施項目說明: 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》第 9條規定事項，如

附表一。 

(二) 勞工健康服務流程圖:如附表二。 

五、 職責分工 

各單位職責分工:如附表三。 

六、 文件與紀錄 

有關健康服務執行過程與結果，均需備有文件化表單與相關紀錄資

料，應至少留存 3年備查，以利考核。 

七、 附則 

本計畫未規定事項，得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等相關

規定辦理。 

八、 施行與修正 

本計畫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，

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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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、計畫實施項目說明 

項

次 

實施項目（《勞工健康

保護規則》第 9條規

定事項） 

實施細目 實施內容 

1 

勞工體格（健康）檢

查結果之分析與評

估、健康管理及資料

保存。 

體檢結果統計及分

析評估 

1. 新進人員體格檢查報告，經臨場

職業醫師評估，進行健康風險分

級管理(附表四)。 

2. 在職教職員一般健康檢查:在職

教職員每兩年實施健康檢查一

次；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，每年

檢查一次。 

3. 依法規每年辦理特殊危害作業健

康檢查。 

4. 依據在職人員健康檢查檢查結果

進行健康風險分級管理。 

5. 將執行紀錄、結果、健康資料保

存。 

健康管理及資料保

存 

2 

協助雇主選配勞工從

事適當之工作。 

新進人員體格檢查

報告 

1. 經臨場職業醫師評估分級，予以

工作適性安排建議。 

2. 偕同主管人員、人事室、職業安

全衛生管理人員以及教職員工，

依據醫師建議，予工作適性安

排。 

3 

辦理健康檢查結果異

常者之追蹤管理及健

康指導。 

健康關懷及健康管

理追蹤 

1. 依據健康檢查結果分級，安排臨

場職業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。 

2. 依據臨場職業醫師面談結果，予

以健康衛生教育並追蹤。 

4 

辦理未滿十八歲勞

工、有母性健康危害

之虞之勞工、職業傷

病勞工與職業健康相

關高風險勞工之評估

及個案管理。 

母性勞工健康保護

計畫 

1. 依據本校訂定計畫實施辦理，進

行調查、危害風險評估、分級管

理、危害控制以及成效評估/改

善。 

2. 依據計畫內容留下執行記錄保

存。 

異常工作負荷促發

疾病預防計畫 

人因性危害預防計

畫 

執行職務遭受不法

侵害預防計畫 

5 
職業衛生或職業健康

之相關研究報告及傷

傷害、疾病紀錄之

保存 

1. 經臨場職業醫師評估，予以工作

適性安排建議。 



勞工健康服務計畫 3 111 年 12 月 27 日修正 

害、疾病紀錄之保

存。 

2. 偕同主管人員、人事室、職業安

全衛生管理人員以及教職員工，

依據臨場職業醫師建議，予工作

適性安排。 

3. 予以健康關懷及追蹤管理。 

4. 執行紀錄、結果、健康資料保

存。 

6 

勞工之健康教育、衛

生指導、身心健康保

護、健康促進等措施

之策劃及實施。 

健康促進教育活動 安排、舉辦健康促進活動。 

提供各項健康資訊

及宣導 

利用本校環保暨安全衛生室網頁公

告相關健康資訊。 

7 

工作相關傷病之預

防、健康諮詢與急救

及緊急處置。 

個人健康諮詢服務 1. 安排臨場職業醫師臨場服務。 

2. 相關文件記錄留存及追蹤。 

傷病救護 員工緊急傷病救護。 

8 

定期向雇主報告及勞

工健康服務之建議。 

職業安全衛生委員

會之定期會議 

1. 彙報業務執行情況。 

2. 計畫成效評估結果。 

3. 修訂計畫內容。 

9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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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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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三、職責分工 

 
臨場職

業醫師 

勞工健

康服務

護理人

員 

職業安

全衛生

管理人

員 

人事室 
單位主

管 

支持勞工健康保護政策之執行      

協助健康服務計畫之規劃、推動與

執行 

     

協助作業環境與健康危害因子辨

識評估與分析 
     

依據危害辨識結果，執行健康風險

分級與危害管控 

   
  

協助辦理勞工健康檢查與複查追

蹤 
     

協助職能評估、復工、配工與工作

調整或更換 
     

協助工作相關傷病之預防、急救與

緊急處置 
     

協助健康管理分級、諮詢、衛教指

導、健康促進與個案管理 
     

協助作業環境監控與提出改善方

案措施並執行 
     

協助行政管理，提供勞工基本資料

與工時、有關假別申請、職務異動

及各項保險給付申請 

     

檢視計畫執行現況及確認執行績

效 
     

與健康有關文件與紀錄之保存  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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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四、 

基本資料 

姓名： 性別： 年齡： 

單位： 工作內容： 

健檢分級 

□第一級管理 □第二級管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第三級管理 □第四級管理 

醫師評估 

□檢查結果大致正常，請定期健康檢查。 

□檢查結果部分異常，宜在        個月內至醫療機構               科，實施健康追蹤檢查。 

□檢查結果異常，建議不適宜從事______作業。（請說明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 

□檢查結果異常，建議調整工作（可複選）：  

  □縮短工作時間（請說明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 

  □更換工作內容（請說明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 

  □變更作業場所（請說明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 

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（請說明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 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。 

建議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臨場職業醫師簽章/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複檢結果 

本人__________________已於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獲知檢查報告評估結果。 

□體檢報告數據大致正常，我會自主健康管理，配合飲食及運動。 

□第____級管理：我已完成複檢，並回報複檢結果。 

  複檢日期：____________ 醫療院所/醫師簽章：____________ 

  複檢結果：□無明顯異常  □複檢數值/初步診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醫療處置與建議：（可複選） 

□飲食∕運動∕生活習慣調整  □需藥物治療 

□門診∕年度健檢定期追蹤    □安排後續檢查∕轉介 

□第____級管理：我不複檢，會自主健康管理，配合飲食及運動。本人簽名/日期: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我需要預約臨場職業醫師面談： 

臨場職業醫師臨場服務時間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追蹤紀錄 

 

 

長庚大學新進人員體格檢查評估單 


